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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

经葛洲坝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57 号）核准。根据本次合并的方案，葛洲坝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主动终止上市情形。 

葛洲坝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主动终止上市，中信证券接受葛洲坝的委托，

担任本次主动终止上市的财务顾问，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审慎尽职调查基础上

出具财务顾问意见。 

葛洲坝已经声明向本财务顾问提供了为出具本财务顾问意见所必需的资料，

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诺愿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 

本财务顾问意见不构成对葛洲坝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报告所做

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本财务顾问提

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葛洲坝主动终止上市相关公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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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财务顾问意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财务顾问意见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动终止上市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合并、本次交易 指 

中国能源建设向葛洲坝除葛洲坝集团以外的所有股东发行中

国能源建设 A 股股票交换其所持有的葛洲坝股票。葛洲坝集

团所持有的葛洲坝股票不参与换股且不行使现金选择权，该

等股票将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后予以注销。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完成后，葛洲坝将终止上市，中国能源建设作为存续公司，

将通过接收方葛洲坝集团承继及承接葛洲坝的全部资产、负

债、业务、合同、资质、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葛洲坝

最终将注销法人资格。同时，中国能源建设的 A 股股票将申

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中国能建集团、国新控股、诚通金控及

电规院持有的中国能源建设原内资股将转换为 A 股并申请在

上交所上市流通 

合并方、中国能源建

设、中国能建 
指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被合并方、葛洲坝 指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双方 指 中国能源建设和葛洲坝 

中国能建集团 指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葛洲坝集团 指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 

换股 指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换股股东将所持的葛洲坝 A 股按换股

比例转换为中国能源建设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 A 股股

份的行为 

换股股东 指 

除葛洲坝集团以外，于合并实施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且未申报、部分申报、无权申报或无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葛洲坝股东（包括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合并实施股权登记日 指 
用于确定有权参加换股的葛洲坝股东名单及其所持股份数量

的某一交易日。 

换股日 指 
换股股东所持的葛洲坝的全部股票按换股比例转换为中国能

源建设 A股股票的日期。 

交割日 指 

应与换股日为同一日或合并双方同意的其他日期，于该日，接

收方承继及承接葛洲坝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合同、资质、

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葛洲坝异议股东 指 

在参加为表决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而召开的葛洲坝股东大会上

就关于本次合并方案的相关议案及逐项表决的各项子议案、

就关于签订本次合并协议的相关议案表决时均投出有效反对

票，反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

利的股份直至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日，同时在规定时间里履

行相关申报程序的葛洲坝股东 

现金选择权 指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赋予葛洲坝异议股东的权利。申报行使

该权利的葛洲坝异议股东可以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要求

现金选择权提供方以现金受让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葛洲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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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指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向符合条件的葛洲坝异议股东支付现

金对价并受让该等异议股东所持有的葛洲坝股份的机构，指

中国能建集团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 指 符合条件的葛洲坝异议股东可以要求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期间 

现金选择权实施日 指 
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向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葛洲坝异议

股东支付现金对价并受让其所持有的葛洲坝股票之日 

最近三年、报告期 指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中信证券、本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有权监管机构 指 

对本次合并具有审批、核准权限的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及境内

外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上交

所、香港联联合交易交所等 

《退市制度若干意见》 指 《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 

《上交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 

A股/A股股票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

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

股 

H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向境外投资者发行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港币认购和交易的股

票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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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绪言 

 

中国能源建设换股吸收合并葛洲坝已经葛洲坝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57 号）核准。 

中国能源建设拟通过向葛洲坝除葛洲坝集团以外的股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

式换股吸收合并葛洲坝。本次合并完成后，葛洲坝将终止上市，中国能源建设作

为存续公司，将通过接收方葛洲坝集团承继及承接葛洲坝的全部资产、负债、业

务、合同、资质、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葛洲坝最终将注销法人资格。中

国能源建设因本次合并所发行的 A 股股票将申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流通。中国

能源建设原内资股将转换为 A 股并申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流通。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13.7.1 条第一款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

之一的，可以向本所申请主动终止上市：……（六）上市公司因新设合并或者吸

收合并，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并被注销”。根据本次合并方案，葛洲坝将在换

股实施完成后办理工商注销手续，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属于依据上述规定可

以申请主动终止上市的情形。 

基于上述，葛洲坝现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13.7.1 条及 13.7.6 条规定向

上交所申请其股票终止上市交易。葛洲坝将在提出本申请后以及上交所受理本申

请后分别发布相关公告，并在上交所批准葛洲坝终止上市申请后刊登终止上市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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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顾问承诺与声明 

 

一、财务顾问承诺 

（一）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

专业意见与葛洲坝公告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已对葛洲坝公告文件进行核查，确信公告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规定。 

（三）有充分理由确信收购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有充

分理由确信葛洲坝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 

二、财务顾问声明 

（一）本财务顾问与本次主动终止上市当事方无任何利益关系，就本次葛洲

坝主动终止上市所发表的财务顾问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二）本财务顾问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葛洲坝提供。有关资料提供方

已对本财务顾问作出承诺，对其所提供的一切书面材料、文件或口头证言资料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本核查意见失实或

产生误导的重大遗漏。 

（三）本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问

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四）本财务顾问并不对其他中介机构的工作过程与工作结果承担任何责任，

本财务顾问意见也不对其他中介机构的工作过程与工作结果发表任何意见与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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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葛洲坝基本情况 

 

一、葛洲坝概况 

公司中文名称：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China Gezhouba Group Company Limited 

公司曾用名称： 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558 号葛洲坝大酒店 

法定代表人： 陈晓华 

注册资本： 460,477.7412 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简称： 葛洲坝 

股票代码： 600068.SH 

成立时间： 1997 年 5 月 21 日 

股票上市日期： 1997 年 5 月 26 日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6155710107 

董事会秘书： 鲁中年 

通讯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558 号葛洲坝大酒店 

邮政编码： 430033 

经营范围： 

按国家核准的资质等级范围、全过程或分项承包国内外、境内国际

招标的水利水电、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房屋建筑

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堤防、桥梁、隧道、机场、公路路基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输电线路、机电设备制作安装和其他建筑工程的勘

察设计及施工安装，船舶制造修理，低压开关柜制造，电力工程施

工；上述工程所需材料、设备的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

的劳务人员；公路、铁路、水务、水电、城市公用设施投资、建设和

运营管理；分布式能源系统、储能、储热、制冷、发电机组、三维数

字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

环保业务；生产销售和出口水泥；建筑安装设备的购销和租赁；房

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及工程的投资开发；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农林牧渔产品、矿产

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金属结构、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

的销售；煤炭批发经营，金属结构压力容器制作安装，运输及旅游

服务（限分支机构持证经营）；普通货运（限分公司经营）。（涉及

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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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沿革及历次股本变化情况 

（一）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首次公开发行 A股及上市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原国家体改委

《关于同意设立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体改生〔1997〕34号）批准，由

水电工程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在资产重组基础上，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7〕186 号文和证监发字〔1997〕188 号

文批准，葛洲坝股票于 1997 年 5 月 8 日在上交所上网发行，1997 年 5 月 26 日

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发行上市完成后，葛洲坝的总股本 49,000万股。 

（二）1998 年送配股 

1998年 5月 18日，葛洲坝以 1997年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送 1股，同时每 10股配 3股，共送、配 13,300万股，送配完成后葛洲坝总股本

62,300万股。 

（三）2000年配股 

2000年 9月 20日，葛洲坝以 1999年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配 3 股，共配股 8,280 万股。至此葛洲坝总股本增至 70,580 万股，其中法人股

36,000万股，占总股本 51.01%；社会公众股 34,580万股，占总股本 48.99%。 

（四）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 

葛洲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6 年 4 月 19 日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

〔2006〕445号《关于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并经

葛洲坝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葛洲坝流通股

本 34,580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

股股东转增股本，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以此获得上市流通权，流通股股东每持

有 10股流通股将获得 10股的转增股份，对价相当于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

每 10 股送 3.42 股。上述股权分置改革已于 2006 年 5 月份实施完毕。至此葛洲

坝总股本增至 105,16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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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07年吸收合并 

2007 年 6 月 18 日，葛洲坝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吸收合并控股

股东水电工程公司。2007年 6月 18日，水电工程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吸收合并

方案。2007年 9月，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2007〕524号文、中国证监会证监

公司字〔2007〕149号文分别批准、核准该合并事项。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为吸

收方，其换股价格为 5.39 元/股；水电工程公司为被吸收方，换股价格为每 1 元

注册资本 3.09 元，换股比例约为 0.57，合并基准日为 2007 年 3 月 31 日。吸收

合并完成后，水电工程公司原股东以其对水电工程公司的出资按照换股比例转换

为 87,959.1836万股葛洲坝的股份，水电工程公司及其持有的 26,578.2618万股公

司股票予以注销，葛洲坝总股本变更为 166,540.9218万股，其中：葛洲坝集团持

有 72,504.5789万股，占总股本的 43.54%。2007年 9月 24日，葛洲坝经湖北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正式更名为中国葛洲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六）2009年配股 

2009 年 11 月 17 日，葛洲坝以总股本 166,540.921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配 3 股，实际配售 48,217.4079 万股，配股完成后葛洲坝总股本增至

214,758.3297万股。 

（七）2010年认股权证行权 

2010年 1月 4日至 1月 10日，葛洲坝于 2008年 6月发行的“葛洲 CWB1”

认股权证实施行权，共行权 17,738.9354 万股，行权完成后葛洲坝总股本增至

232,497.2651万股。 

（八）2010年送股 

2010年 7月 16日，葛洲坝以总股本 232,497.2651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送红股 5 股，共送红股 116,248.6326 万股，送股完成后葛洲坝的总股

本增至 348,745.8977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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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3 年 9 月 10 日，葛洲坝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

行股票议案。2014年 2月 11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中国葛洲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75号），核准葛洲坝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111,800 万股新股。2014 年 3 月 21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信验字〔2014〕第 2-00012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

告》，截至 2014年 3月 21日，葛洲坝募集资金总额为 3,999,999,997.30元，扣除

发行费用 29,295,539.1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970,704,458.18元，其中注册资

本为 1,117,318,435.00元，资本公积为 2,853,386,023.18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后葛

洲坝总股本变更为 460,477.7412万股。 

三、葛洲坝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葛洲坝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分别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信会师报

字[2019]第〔ZE10112〕号、中兴华审字（2020）第 040006 号及中兴华审字（2021）

第 040006 号审计报告。葛洲坝报告期内简要财务信息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59,404,704 234,463,373  218,209,266  

负债合计 180,062,970 168,231,871  163,124,638  

股东权益 79,341,734 66,231,502  55,084,6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2,210,435 52,534,122  42,803,991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12,611,173 109,945,697  100,625,670  

营业利润 7,925,320 8,777,837  7,70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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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利润总额 7,692,215 8,787,890  7,744,439  

净利润 5,293,446 6,563,609  5,959,89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82,298 5,441,781  4,657,70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64,161 6,070,433  1,277,8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69,603 -5,280,889  -13,894,12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07,239 2,036,218  12,948,52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72,515 2,781,985  216,555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1.10 1.19 1.10 

速动比率（倍） 0.69 0.72 0.66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 
69.41 71.75 74.7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63.50 67.06 68.08 

应收账款周转率（倍） 7.30 7.31 6.34 

存货周转率（倍） 1.73 1.74  1.4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千

元） 
11,940,359 13,934,601  12,436,120  

利息保障倍数（倍） 4.86 4.40 4.50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7.32 6.74  5.8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1.38 1.32  0.2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75 0.60  0.05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3 1.03 0.8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3 1.03 0.89 

净资产收益率（加

权平均）（%） 
10.31 16.43 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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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1 0.58 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1 0.58 0.75 

净资产收益率（加

权平均）（%） 
8.71 9.14 13.18 

注：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平均账面价值；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净额；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投资性房地产折旧＋无形资

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费用）/利息费用，其中利息费用=利息支出-利息收入（不

含资本化利息）；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计入其他权益工具的永续债）/

期末总股本；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总股本；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期末总股本；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权益平均额。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最近三年变动情况 

（一）控股股东情况 

截止本财务顾问意见出具日，葛洲坝集团持有葛洲坝 42.84%的股份，为葛

洲坝的控股股东。葛洲坝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湖北武汉市解放大道 558 号 

法定代表人： 陈晓华 

注册资本： 331,530.87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751025196U 

成立时间： 2003 年 6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

设工程监理；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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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安装改造修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离岸贸易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水利相关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

训；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气机械设备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

结构销售；特种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

赁；特种设备出租；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

产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规划设计管理；国内贸易代理；供应

链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对外承包工程（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财务顾问意见出具日，中国能建集团通过中国能源建设和葛洲坝集团

间接持有葛洲坝 42.84%的股份，国务院国资委持有中国能建集团 90%股权，因

此，国务院国资委为葛洲坝的实际控制人。 

（三）股权控制关系图 

截止本财务顾问意见出具日，葛洲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葛洲坝股权

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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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三年控制权变动情况 

葛洲坝最近三年未发生控股权变动或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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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主动终止上市的方案 

中国能源建设换股吸收合并葛洲坝已经葛洲坝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57 号）核准。

根据本次合并的方案，葛洲坝符合《上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主动终止上市情形，

其主动终止上市的具体方案如下： 

一、主动终止上市的方式 

本次合并将导致葛洲坝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并被注销，属于《上交所上市

规则》第 13.7.1 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上市公司因新设合并或者吸收合并，

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并被注销”的可以向上交所申请主动终止上市的情形。 

二、已履行的决策及报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授权和批准如下： 

1、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能源建设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已经葛洲坝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已经取得香港联交所对中国能源建设发布《换股吸收合并协议》

项下交易相关的公告和股东通函无异议； 

4、本次交易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5、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能源建设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已经葛洲坝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7、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能源建设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二

次内资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1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本次交易已经葛洲坝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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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1]416 号），决定对中国

能源建设与葛洲坝合并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中国能源建设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10、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已履行的信息披露程序 

本次交易涉及的主动终止上市已经履行的信息披露程序主要如下： 

1、2021 年 3 月 20 日，葛洲坝刊登《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

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对本

次合并的具体方案进行了披露。 

2、2021 年 8 月 26 日，因本次合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中国

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2757 号）核准批复，葛洲坝刊登了《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3、2021 年 8 月 26 日，本公司刊登了《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现金选

择权申报公告》《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性公告》。 

4、2021 年 9 月 2 日，本公司刊登了《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5、2021 年 9 月 3 日，本公司刊登了《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 

四、主动终止上市事项尚需履行的程序 

葛洲坝本次主动终止上市事项尚需获得上交所的批准。 

五、葛洲坝异议股东的保护机制 

为充分保护葛洲坝异议股东利益，葛洲坝已赋予其异议股东以现金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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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刊登的《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能

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

报公告》对本公司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的基本情况说明如下： 

（一）异议股东 

异议股东为在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关

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包括其各项子议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中国能

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表决时均投出有效反对票，并且一直持续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以下简称

“异议股份”）直至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2021 年 9 月 1 日）

收市时登记在册，同时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有效履行申报程序的公司股东。 

根据葛洲坝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就关于本次合并方案的相关议案及

逐项表决的各项子议案和就关于本次合并双方签订合并协议的相关议案表决时

均投出有效反对票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量为 1,340,609 股，因此可以申报行使

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持股数量为不超过 1,340,609 股。 

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中持有公司股票且需要进行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

报的投资者，应最晚于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2021 年 9 月 1 日）

完成将相应股票从信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其对应的普通证券账户，并于申报期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进行相关申报。 

（二）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9 月 1 日。 

（三）申报时间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 日（以下简称“申报日”）

9:30-11:30、13:00-15:00（以下简称“申报期”），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四）收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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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坝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6.02 元/股。 

（五）申报方式 

公司本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采用网下申报的方式。 

1、异议股东将有关证明材料（法人股东：包括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复印件、法人股票账户卡

复印件、《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个人股东：包括身份证复印件、股票账户

卡复印件、《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复印件）在申报期内以传真、快递或现场

方式提交给公司，传真到达时间或快递到达签收时间需在有效申报期内。上述资

料提交不全的，视为无效申报。 

2、如以传真或快递等方式申报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但未在规定期限内至

公司公告的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地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其申报视为无效。 

3、投资者在申报过程中出现的差错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责任。 

（六）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时间 

1、在申报期内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东须在 2021 年 9 月 3 日在公司的统

一协调安排下至上交所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2、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在现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应当携带

《现金选择权行权过户登记授权委托书》、《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原件）

和有关证明材料（法人股东：包括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证明原件、法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如非法定代表人本

人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表还需携带授权代表身份证原

件、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个人股东：包括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

件，如非个人股东本人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个人股东的代理人还需携带代

理人身份证原件、个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未在规定时间内携带规定资料

供公司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验证并现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及通过上交所审核的

股东，其申报视为无效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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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申报时间内成功申报且在规定时间内至上交所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异

议股东，可以签署《现金选择权行权过户登记授权委托书》，委托公司向中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七）申报数量 

1、于申报期内，异议股东可以就异议股份全部或部分申报现金选择权。 

2、公司异议股东申报股份数量的上限，为该异议股东截至异议股东现金选

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2021 年 9 月 1 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异议股份数量。 

葛洲坝异议股东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后因发生股票

卖出行为、被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冻结或发生法律法规限制转让

的其他情形而导致持股数量减少的，其持有可享有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份数量相

应减少；葛洲坝异议股东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后因发生股

票买入行为而导致持股数量增加的，其持有可享有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不增加。 

3、同一股票账户在申报期内可多次申报，有效申报数量以最后一次申报数

量为准，且不超过有权申报数量上限。 

4、对于异议股东持有的已设定了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冻结或发

生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的股份，异议股东不得行使现金选择权。若已申

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被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冻结或发生法律

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的，则该部分股份的现金选择权申报自发生被设定质押

或其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冻结或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时无效。 

5、股东以传真或快递等方式申报的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份数量与现场

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实际持有的异议股份数量有差异的，以其中较低数量为准。 

6、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在向上交所和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

请办理确认、过户事宜前转让的，则已转让股份的现金选择权申报无效。 

（八）申报联系方式和申报地点 

1、传真申报联系方式：027-5927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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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快递申报联系方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558 号葛洲坝大厦，

邮编：430000 

3、联系人：黄奕凡 

4、联系电话：027-59270353 

5、现场申报地点：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558 号葛洲坝大厦 

6、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地点：上海市杨高南路 388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九）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安排，由中国能建集团作为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提

供方，受让全部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 

（十）行权对价的支付 

异议股东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并经上交所确认后，公司将安排现金选择权

提供方在代扣行权相关税费后向投资者指定的银行账号支付现金对价净额，同时

公司将协助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该部分股份过户至现金选择权提供

方的手续。 

六、葛洲坝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情况 

于现金选择权申报期（2021 年 9 月 2 日 9:30-11:30、13:00-15:00），本公司

无异议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七、葛洲坝终止上市后去向安排 

葛洲坝将在上交所批准葛洲坝终止上市申请后刊登终止上市公告。随后，葛

洲坝终止上市，中国能源建设开始实施换股。葛洲坝将在换股实施完成后办理工

商注销手续，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待办理必要的手续和信息披露事宜后，新

增的中国能源建设股票将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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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财务顾问意见 

 

本财务顾问审阅了葛洲坝本次主动终止上市所涉及的决策文件、法律意见书

等资料，依照《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针对葛洲

坝主动终止上市的事项出具财务顾问意见。 

一、关于葛洲坝主动终止上市方案合规性的核查 

202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葛洲坝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临时）审

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葛洲坝独立董事就前述有关议案进

行了事前审查及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 年 3 月 19 日召开的葛洲坝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葛洲坝独立董事就前述

有关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及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 年 4 月 9 日召开的葛洲坝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能

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葛洲坝因本次合并主动终止上市事项已取得股东大会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同时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2/3 以上通过。 

葛洲坝将于 2021 年 9 月 3 日刊登公司主动终止上市的方案、终止上市后去

向安排的说明、以及异议股东保护的专项说明。 

本财务顾问经过核查后认为，葛洲坝本次主动终止上市方案已按照《退市制

度若干意见》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批准程序，相关信息披露符合《上交

所上市规则》中对主动终止上市对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 

二、关于对异议股东保护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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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保护葛洲坝异议股东利益，葛洲坝本次主动终止上市设置了葛洲坝异

议股东保护机制，赋予其异议股东以现金选择权。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

为中国能建集团。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6.02 元/股。 

本财务顾问经过核查后认为，本次葛洲坝对主动终止上市决议持异议股东的

现金选择权做出专门安排，有利于维护异议股东权利，符合《退市制度若干意见》

的相关规定。 

三、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葛洲坝因本次合并主动终止上市符合《退市制度若干意见》、

《上交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主动终止上市及本次合并已经获得有关中国法

律规定的现阶段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公司已充分披露终止上市原因及终止上市

后的去向安排，并对决议持异议股东的现金选择权做出专门安排，葛洲坝主动终

止上市有利于保障全体股东利益。





 

 

 

 


